
辦理文康活動之請購及核銷作業 

文康活動經費請示: 

填寫文康活動申請表並附參加人員名冊(人事室網頁下載)→送人事室核章(向申請

人說明可核銷之項目-依據文康活動辦理之規定)→送主計室審核→校長核定後辦

理。 

 

文康活動經費核銷: 

申請人檢附發票或收據辦理核銷→人事室審核是否符合文康活動可核銷之項目→
送主計室審核→校長核定。 

 

檢附之收據或發票注意事項: 

1. 抬頭是否有書寫「國立豐原高中」或「學校統一編號」。 

2. 是否填寫日期。 

3. 須書寫品名、金額及數量。 

4. 使用電子發票亦應於電子發票書寫費用之品名。 

 

辦理步驟: 

(1) 職員工自辦文康活動申請表 

(2) 職員工分組辦理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名冊 

(3) 經核准(1)(2)後,交由人事室組員請購本預借單後由借款人簽名(即申請人) 

(4) 核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(3)經核准(1)(2)後,交由人事室組員請購本預借單後由借款人簽名(即申請人) 

 

 

 

 



(4)核銷 

 


